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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塑料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8)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工商大学轻工业塑料加工应用研究所、广州合成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深圳

市志海实业有限公司、浙江中财型材有限责任公司、大连实德集团有限公司、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化工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田华、覃红阳、严一丰、刘芳兴、杨飞虎、程建军、潘新、孟川、袁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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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门、窗用未增塑
聚氯乙烯(PVC-U)型材有害物质限量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门、窗用未增塑聚氯乙烯(PVC-U)型材(以下简称为型材)中重金属、氯乙烯单体、邻
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限量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以聚氯乙烯树脂为主要原料并加入适当助剂和辅助材料制成的门、窗用未增塑聚氯

乙烯(PVC-U)型材。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4615—2013 聚氯乙烯 残留氯乙烯单体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T8814 门、窗用未增塑聚氯乙烯(PVC-U)型材

GB/T26125—2011 电子电气产品 六种限用物质(铅、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和多溴二苯醚)
的测定

GB/T29786—2013 电子电气产品中邻苯二甲酸酯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881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装饰面 coatingsurface
经过覆膜、共挤、涂装的型材表面。

3.2 
基材 basismaterials
型材除装饰面以外的主体。

4 要求

4.1 重金属限量

型材的重金属限量应符合表1的要求。

1

GB/T33284—2016

订
单
号
：
0
1
0
0
1
9
0
6
1
7
0
4
3
0
3
2
 
 
防
伪
编
号
：
2
0
1
9
-
0
6
1
7
-
0
9
1
6
-
2
8
8
5
-
7
9
9
1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表1 重金属限量的要求

项目 限量值/(mg/kg)

铅 ≤1000

镉 ≤100

六价铬 ≤1000

汞 ≤1000

4.2 氯乙烯单体限量

型材的氯乙烯单体含量应不大于5mg/kg。

4.3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限量

型材的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限量值见表2。

表2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限量

组分

中文名称 分子式 CAS号(化学文摘登记号) 英文缩写
限量值/(mg/kg)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 C24H38O4 117-81-7 DEHP(也称DOP) ≤1000

5 试验方法

5.1 样品的制备

试验所用试样均应在距样品边缘至少50mm处裁取。
白色型材、通体彩色型材,直接从型材上取样。
彩色型材(包括共挤、涂装、覆膜彩色型材),从可视面上垂直于可视面截取;必要时分别从装饰层和

基材上取样,分别检测。
将样品制成2mm×2mm或更小,混匀。

5.2 重金属限量的测定

铅、镉、汞和六价铬含量的测定按GB/T26125—2011进行。

5.3 氯乙烯单体含量的测定

按GB/T4615—2013进行试验。

5.4 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含量的测定

邻苯二甲酸酯含量的测定按GB/T29786—2013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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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检验规则

6.1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为第4章要求规定的全部项目。在正常生产情况下,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
若有下列情况之一,也应进行型式检验:

———新产品的试制定型时;
———生产工艺及其原料有较大改变时;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6.2 判定规则

所有项目的检验结果均达到本标准规定要求时,判定该产品为合格,若有一项检验结果未达到本标

准规定要求时,判定该产品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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